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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发 E⒛23〕 89号

惠州市民政局关于开展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

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工作的通知

各县 (区 )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

庭救助办法》 (粤府办 匚⒛”〕3号 ,以下简称 《办法》),进

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认定、管理、

救助等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并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审核确认工作

申请认定支出型困难家庭的,家庭人均年收入按申请之日

前家庭成员 12个月的总收入平均计算;人均可支配收入按本市

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户籍所在县 (区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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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审核确认过程中

的家庭收入计算、家庭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动态管理、取消认定

资格等工作，按照《办法》规定执行。

二、救助措施

（一）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病患者（当地规定的重

特大疾病患者），一级、二级残疾人，三级、四级精神残疾人和

智力残疾人，单独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享受全额最低生活保障

待遇。

（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成员，可按

照《办法》和本市相关政策规定向相应的职能部门申请享受医疗

救助、教育资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养老服务、法律援助、

司法救助等保障待遇。

（三）各有关单位要鼓励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最低生活保

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加强社会救助主动发现，强

化政府救助与公益慈善帮扶相衔接。

三、证件发放管理

各县（区）民政部门应当在作出审核确认决定后的 5个工作

日内，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证》或《支出型困难家庭证》。

取消认定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及时收回证件。

四、其他要求

（一）各有关单位应按照《办法》规定，及时制定最低生活

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政策文件或工作指引，进一



步完善业务信息系统,畅通数据共享,提升群众办事便捷性。

(二 )各县 (区 )及 乡镇 (街道 )要充分认识到分层分类救

助的重要性,正确把握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的认定原

则、认定条件、工作程序和基本要求,安排专人做好受理、调查

核实、资格初审、档案录入、年度复核、动态管理等日常工作。

(三 )提高基层社会救助经办能力和水平,按照加强基层社

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的有关规定,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

出型困难家庭等救助对象纳入社会救助工作人员配各测算范围,

配齐基层社会救助经办人员,为 开展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

出型困难家庭审核确认和动态管理落实必要的工作经费。

(四 )本通知自⒛⒛ 年 2月 1日 起施行,有效期 5年。

2簿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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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

惠州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3年12月 28日印发


